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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區議 會  

教育及福 利委員會  

二零一七 年度第一次會議 記錄  

 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三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 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林 松 茵 女 士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麥 潤 培 先 生 (副 主 席 )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三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何 厚 祥 先 生 , B B S , M H  區 議 會 主 席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彭 長 緯 先 生 , S B S , J P 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陳 兆 陽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午二時三十五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陳 國 強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一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二十分  

陳 敏 娟 女 士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陳 諾 恒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五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程 張 迎 先 生 , M H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三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趙 柱 幫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招 文 亮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許 銳 宇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黎 梓 恩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三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李 子 榮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梁 家 輝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李 世 鴻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李 世 榮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李 永 成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一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莫 錦 貴 先 生 , B B S 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吳 錦 雄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四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龐 愛 蘭 女 士 , B B S , J P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潘 國 山 先 生 , M H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蕭 顯 航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(  一  )  



出席者  職  銜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丁 仕 元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
唐 學 良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曾 素 麗 女 士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董 健 莉 女 士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王 虎 生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黃 嘉 榮 先 生 , M H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黃 宇 翰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丘 文 俊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葉  榮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姚 嘉 俊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余 倩 雯 女 士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”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下  

 

下午三時三十一分  
莫 文 樂 先 生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 
列席者  職  銜  

陳 秉 政 先 生  社 會 福 利 署  
沙 田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1  

虞 周 佳 菁 女 士  教 育 局  
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4  

劉 玉 儀 女 士  房 屋 署  
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沙 田 一 )  

鄭 玉 琴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東 )  

袁 俊 傑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 
應邀出席 者  職  銜  

林 文 儀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 
高 級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(安 老 院 牌 照 ) 1  

 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 
黃 冰 芬 女 士  區 議 會 議 員  (已 請 假 )  
黃 學 禮 先 生   ”  (未 有 請 假 )  

 

(  二  )  



   負 責 人  
 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

(教 福 會 )本 年 度 第 一 次 會 議 。  
  

    
 委員請假 申請    
    
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下 述 委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    
    
  黃 冰 芬 女 士  工 作 原 因    
      
 3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  
    
 通過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一 日會議記錄  

(會 議 記 錄 E W  6 / 2 0 1 6 )  
  

    
 4 .  容 溟 舟 先 生 建 議 把 第 4 8 ( b )、 4 8 ( c )、 4 8 ( d )及 5 8 至 5 9 段 修

訂 為 ：  
 

( a )  第 4 8 ( b )段 “ 教 育 局 …沒 有 其 他 選 擇 。 ”  修 訂 為 “ 教

育 局 只 與 校 方 商 討 暫 借 臨 時 校 舍 的 安 排 ， 沒 有 諮 詢 區

議 會 ， 而 谷 歌 地 圖 是 不 能 觀 看 建 築 物 內 部 情 況 。 ＂ ；  
 

( b )  第 4 8 ( c )段 “ 該 處 亦 曾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” 修 訂 為 “ 亦 曾

因 此 發 生 交 通 意 外 ”；  
 

( c )  第 4 8 ( d )段 “ 在 興 建 水 泉 澳 邨 後 …會 引 起 博 康 邨 許 多

問 題 。 ＂ 修 訂 為 “ 在 水 泉 澳 邨 落 成 後 ， 所 有 公 共 交 通

往 來 水 泉 澳 邨 的 上 落 點 均 設 於 逸 泰 街 ， 他 問 該 位 置 能

否 作 校 巴 上 落 之 用 。 在 基 督 書 院 後 面 ， 要 借 用 博 康 邨

十 字 路 口 的 交 通 燈 ， 而 交 通 燈 的 循 環 時 間 非 常 短 ， 加

上 邨 口 閘 機 的 操 作 ， 會 引 起 博 康 邨 產 生 交 通 擠 塞 問

題 。 ”；  
 

( d )  第 5 8 段 “ 容 溟 舟 先 生 查 詢 …詢 問 委 員 意 見。＂ 修 訂 為

“ 容 溟 舟 先 生 查 詢 是 以 委 員 會 主 席 還 是 委 員 會 名 義 去

  

(  三  )  



   負 責 人  
信 。 ＂ ； 以 及  

 
( e )  第 5 9 段 “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建 議。＂ 修 訂 為 “ 主 席 表

示 是 以 委 員 會 名 義 去 信 ， 並 詢 問 委 員 意 見 。 主 席 表 示

沒 有 收 到 委 員 反 對 ， 因 此 通 過 上 述 建 議 ， 以 委 員 會 名

義 去 信 。 ＂ 。  
 

 5 .  龐 愛 蘭 女 士 建 議 把 第 1 2 ( a )、 1 2 ( b )及 1 2 ( c )段 修 訂 為 ：  
 

( a )  第 1 2 ( a )段 “ 推 動 長 者 友 善 計 劃 …其 後 有 超 過 半 數 議 員

就 其 選 區 提 供 意 見 …長 期 及 短 期 的 策 略 建 議 ”  修 訂 為

“ 推 動 長 者 友 善 社 區 計 劃 …其 後 有 超 過 半 數 議 員 就 其

選 區 提 供 書 面 意 見 …短 期 及 長 期 的 策 略 建 議 ”；  
 

( b )  第 1 2 ( b )段 “ 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亦 會 撥 款 予 1 1 間 長 者 中

心 進 行 活 動 及 研 究 ＂ 修 訂 為 “ 今 年 亦 會 利 用 安 老 事 務

委 員 會 撥 款 予 1 1 間 長 者 中 心 進 行 研 究 ＂ ； 以 及  
 

( c )  第 1 2 ( c )段 “ 工 作 小 組 主 力 負 責 認 證 的 工 作 ＂ 修 訂 為

“ 工 作 小 組 負 責 整 體 長 者 友 善 社 區 及 主 力 世 衞 認 證 的

工 作 ＂ 。  
 

  

 6 .  教 福 會 接 納 上 述 修 訂 建 議 ， 並 通 過 經 修 訂 的 會 議 記 錄 。    
    
 續議事項    
    
 政 府 部 門 就 上 次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提 交 的 回 覆  

(文 件 E W  1 / 2 0 1 7 )  
  

    
 7 .  容 溟 舟 先 生 表 示 在 上 次 會 議 後 ， 委 員 曾 直 接 與 教 育 局 和 英

基 學 校 協 會 (英 基 )溝 通 。 他 詢 問 事 後 教 育 局 和 英 基 有 否 提 交 進

度 報 告 ， 並 欲 知 悉 較 早 前 彭 長 緯 先 生 建 議 去 信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

(特 首 辦 )譴 責 教 育 局 一 事 的 進 度 如 何 。  
 

  

(  四  )  



   負 責 人  
 8 .  彭 長 緯 先 生 指 教 育 局 的 回 覆 沒 有 提 供 具 體 資 料 。 在 上 次 會

議 上 ， 委 員 表 示 一 直 對 空 置 校 舍 的 使 用 有 很 多 意 見 ， 但 不 受 教

育 局 重 視 。 至 於 借 出 兩 所 校 舍 予 英 基 一 事 ， 雖 然 英 基 事 後 態 度

積 極 乃 是 好 事 ， 但 他 希 望 教 育 局 關 注 沙 田 區 議 會 所 表 達 的 不

滿 ， 包 括 去 信 特 首 辦 ， 是 源 於 局 方 長 期 沒 有 關 注 沙 田 區 議 會 的

意 見 。  
 

  

 9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莫 文 樂 先 生 回 應 說，秘

書 處 將 於 稍 後 把 信 件 連 同 上 次 會 議 的 記 錄 提 交 特 首 辦 ， 暫 時 未

有 收 到 教 育 局 的 進 一 步 資 訊 。  

  

    
 1 0 .  教 育 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沙 田 ) 4 虞 周 佳 菁 女 士 回 應 說，在

收 集 委 員 意 見 後 ， 教 育 局 已 積 極 與 英 基 跟 進 ， 並 促 請 英 基 充 分

參 考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適 切 優 化 使 用 臨 時 校 舍 期 間 的 交 通 安 排 ， 並

妥 善 處 理 其 屬 下 位 於 沙 田 區 現 有 學 校 對 附 近 環 境 造 成 的 交 通 影

響 。  
 

  

 1 1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 
 討論事項    
    
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的 更 新 成 員 名 單  

(文 件 E W  2 / 2 0 1 7 )  
  

    
 1 2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 
 提問    
    
 丁 仕 元 先 生 提 問 ： 有 關 護 老 中 心 結 業 問 題  

(文 件 E W  3 / 2 0 1 7 )  
  

    
 1 3 .  丁 仕 元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若 非 委 員 作 出 提 問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(社 署 )不 會 主 動 交 代

  

(  五  )  



   負 責 人  
安 老 院 舍 的 安 排 ， 他 對 此 感 到 不 滿 ；  
 

( b )  署 方 在 回 覆 中 提 及 院 舍 約 有 9 0 位 長 者 住 客，他 詢 問 是

否 已 安 置 全 部 長 者 ， 若 否 ， 安 置 的 進 度 如 何 ； 以 及  
 
( c )  社 署 提 及 已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， 與 受 影 響 的 院 舍 和 住 客 家

屬 開 會 。 若 日 後 再 召 開 會 議 ， 他 盼 社 署 知 會 當 區 的 區

議 員 或 教 福 會 正 副 主 席 ， 讓 沙 田 區 議 會 參 與 。  
 

 1 4 .  容 溟 舟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他 詢 問 社 署 何 時 知 悉 該 安 老 院 舍 不 獲 續 租 ， 知 悉 後 以

什 麼 方 式 通 知 受 影 響 的 院 友 ， 以 及 有 否 告 知 申 請 人 院

舍 的 租 約 期 限 ；  
 
( b )  社 署 指 沙 田 區 有 逾 2 2 0 個 空 置 宿 位 ， 應 足 以 安 置 受 影

響 的 9 0 位 長 者 住 客，他 詢 問 空 置 宿 位 的 收 費 和 受 影 響

住 客 現 有 宿 位 的 收 費 。 該 2 2 0 個 空 置 宿 位 分 布 於 不 同

地 方 ， 收 費 可 能 有 別 。 如 受 影 響 的 住 客 無 力 負 擔 新 宿

位 的 收 費 ， 社 署 如 何 協 助 他 們 ；  
 
( c )  他 詢 問 由 社 署 批 核 的 安 老 院 舍 牌 照 是 否 有 限 期 。 若 屬

自 置 物 業 ， 續 牌 時 會 否 翻 查 樓 契 、 地 契 或 公 契 有 否 訂

明 是 否 容 許 經 營 安 老 院 舍 ； 若 屬 租 用 物 業 ， 其 租 約 期

限 有 多 久 。 社 署 會 否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供 住 客 參 考 ； 以 及  
 
( d )  他 詢 問 社 署 可 否 整 理 其 網 頁 。 雖 然 網 頁 有 顯 示 安 老 院

舍 的 牌 照 ， 但 若 市 民 欲 知 悉 牌 照 期 限 ， 需 逐 一 查 閱 。

另 外，總 表 顯 示 十 八 區 所 有 院 舍 的 資 料，但 沒 有 分 類。

社 署 提 及 瑞 安 (沙 田 )護 老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已 改 名 為 雅 安

護 老 中 心，不 明 白 為 何 不 把 這 項 資 料 納 入 文 件。此 外，

網 頁 所 顯 示 的 瑞 安 (沙 田 )護 老 中 心 牌 照 已 過 期 。  
 
 

  

(  六  )  



   負 責 人  
 1 5 .  麥 潤 培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他 懷 疑 社 署 是 否 沒 有 能 力 處 理 私 營 安 老 院 的 問 題 。 以

大 埔 劍 橋 護 老 院 事 件 為 例 ， 社 署 只 拒 絕 續 牌 而 不 是 吊

銷 其 牌 照 。 雖 然 審 批 牌 照 有 既 定 準 則 ， 但 他 認 為 社 署

沒 有 妥 善 處 理 此 事 ； 以 及  
 

( b )  社 署 表 示 在 處 理 私 營 安 老 院 舍 續 牌 申 請 時 會 考 慮 其 表

現 ， 他 詢 問 沙 田 區 的 安 老 院 舍 是 否 有 問 題 ， 社 署 又 會

否 續 發 牌 照 或 延 長 牌 照 期 限 ， 盼 社 署 於 會 後 回 覆 。  
 

  

 1 6 .  蕭 顯 航 先 生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安 老 院 舍 的 需 求 日 益 殷 切 ， 他 詢 問 社 署 是 否 有 數 據 顯

示 安 老 院 舍 的 需 求 與 供 應 差 額 。 他 擔 心 安 老 宿 位 的 增

幅 追 不 上 需 求 ；  
 

( b )  社 署 擔 任 監 察 角 色 ， 並 負 責 審 批 牌 照 ， 應 可 督 促 安 老

院 舍 改 善 其 表 現 ， 讓 長 者 安 享 晚 年 ；  
 
( c )  社 署 在 審 批 牌 照 時 會 考 慮 安 老 院 舍 的 表 現 ， 他 詢 問 以

何 準 則 衡 量 其 表 現 ， 例 如 是 否 獲 國 際 認 證 ；  
 
( d )  屋 宇 督 察 隊 負 責 檢 查 院 舍 是 否 符 合 公 契 條 款 ， 這 項 工

作 需 由 專 業 人 士 負 責 。 曾 有 安 老 院 舍 獲 發 牌 照 並 擬 於

銀 禧 花 園 商 場 內 營 業 ， 最 終 因 為 商 場 不 容 許 住 宿 而 告

吹 ， 他 希 望 社 署 留 意 程 序 ； 以 及  
 
( e )  他 詢 問 社 署 有 否 設 立 計 分 制 度 ， 以 監 督 安 老 院 舍 的 表

現 ， 而 各 院 舍 的 得 分 可 供 市 民 參 考 。 如 否 ， 可 否 考 慮

設 立 。  
 
 
 

  

(  七  )  



   負 責 人  
 1 7 .  社 署 高 級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(安 老 院 牌 照 ) 1 林 文 儀 女 士 的 回 應

綜 合 如 下 ：  
 

( a )  由 於 受 影 響 的 院 舍 屬 私 營 安 老 院 ， 因 此 院 方 在 營 運 上

享 有 自 主 權 ， 例 如 院 方 可 按 住 客 及 保 證 人 ／ 家 人 的 意

願 與 住 客 商 討 是 否 可 遷 往 同 一 集 團 旗 下 的 其 他 院 舍 或

區 內 其 他 院 舍 ；  
 
( b )  受 影 響 的 安 老 院 較 早 前 有 超 過 1 0 0 位 住 客 ， 有 部 分 住

客 知 道 租 約 快 將 期 滿 後 ， 自 行 遷 往 其 他 院 舍 ；  
 
( c )  住 客 家 屬 成 立 了 關 注 小 組 ， 而 社 署 一 直 與 住 客 及 其 家

屬 及 安 老 院 的 經 營 者 保 持 聯 絡 。 有 些 住 客 希 望 醫 院 管

理 局 和 政 府 產 業 署 繼 續 商 討 續 租 的 可 能 性 ， 因 此 尚 未

搬 遷 。 社 署 曾 於 十 月 和 十 二 月 與 住 客 家 屬 會 面 ， 並 將

其 意 見 轉 達 有 關 部 門 ；  
 
( d ) 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， 政 府 產 業 署 通 知 涉 事 院 舍 不 獲 續 租 ，

社 署 在 獲 悉 後 與 該 院 舍 商 討 如 何 安 置 住 客 ；  
 
( e )  瑞 安 (沙 田 )護 老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已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一

日 改 名 為 雅 安 護 老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， 收 費 由 幾 千 至 萬 多

元 。 同 區 的 其 他 安 老 院 空 置 宿 位 的 收 費 相 約 ， 收 費 亦

會 因 應 住 客 所 需 而 有 所 不 同 ；  
 
( f )  審 批 牌 照 方 面 ， 根 據 《 安 老 院 條 例 》 ， 每 個 牌 照 的 期

限 不 可 超 過 3 6 個 月。續 牌 時 會 考 慮 院 舍 的 表 現，亦 會

考 慮 業 主 給 院 舍 的 終 止 租 約 期 限 。 若 業 主 沒 有 給 院 舍

任 何 期 限 ， 就 私 營 安 老 院 而 言 ， 牌 照 期 一 般 不 超 過 2 4
個 月 ；  

 
( g )  審 批 牌 照 時 亦 會 考 慮 在 有 關 處 所 經 營 安 老 院 是 否 符 合

地 契 條 款 。 大 厦 公 契 方 面 ， 社 署 曾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。 公

契 是 業 主 之 間 的 私 人 協 議 ， 而 政 府 並 非 其 中 一 方 ， 而

  

(  八  )  



   負 責 人  
《 安 老 院 條 例 》 亦 無 賦 予 社 署 權 力 執 行 公 契 條 款 。 若

安 老 院 違 反 公 契 條 款 ， 應 由 業 主 之 間 商 討 如 何 處 理 ；  
 
( h )  在 審 批 牌 照 前 ， 社 署 安 老 院 牌 照 事 務 處 （ 下 稱 「 牌 照

處 」 ） 會 派 遣 四 支 督 察 隊 巡 查 。 屋 宇 督 察 隊 負 責 檢 查

院 舍 於 所 在 處 所 經 營 是 否 符 合 屋 宇 安 全 的 要 求 ； 消 防

督 察 隊 負 責 檢 查 院 舍 是 否 符 合 消 防 規 定 ； 保 健 衞 生 督

察 負 責 檢 查 院 舍 的 保 健 及 照 顧 服 務 ； 社 工 督 察 隊 負 責

檢 查 院 舍 的 管 理 系 統 。 院 舍 必 須 通 過 上 述 檢 查 才 獲 發

牌 照 ， 續 牌 前 各 支 督 察 隊 會 不 定 時 突 擊 巡 查 ， 若 有 不

符 規 定 之 處 ， 牌 照 處 會 要 求 院 舍 糾 正 ， 並 考 慮 院 舍 的

表 現 才 會 續 牌 ；  
 
( i )  在 牌 照 有 效 期 間 ， 牌 照 處 的 評 估 工 作 一 直 在 進 行 中 ，

因 此 現 階 段 未 能 告 知 哪 些 院 舍 將 獲 續 牌 。 若 個 別 院 舍

的 表 現 不 符 合 發 牌 要 求 ， 社 署 會 加 以 研 究 續 牌 事 宜 。

雅 安 護 老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目 前 的 服 務 表 現 符 合 法 例 要

求 ；  
 
( j )  現 在 長 期 宿 位 的 輪 候 時 間 約 為 3 6 個 月。如 選 擇 “ 改 善

買 位 計 劃 ” 下 的 私 院 宿 位 ， 需 輪 候 約 八 個 月 。 上 述 時

間 只 供 參 考 ， 實 際 輪 候 時 間 視 乎 個 別 情 況 而 定 ；  
 
( k )  對 於 有 關 安 老 院 的 經 營 者 曾 申 請 在 銀 禧 花 園 內 經 營 安

老 院 ， 她 表 示 在 有 關 處 所 經 營 院 舍 並 不 符 合 地 契 條

款 ， 因 此 不 獲 社 署 發 牌 ；  
 
( l )  社 署 現 正 籌 備 設 立 名 為 “ 社 署 長 者 資 訊 網 ” 的 網 頁 ，

旨 在 一 站 式 向 公 眾 發 放 資 訊 ， 方 便 公 眾 瀏 覽 所 有 安 老

院 的 服 務 資 料，包 括 名 稱、地 址、牌 照 有 效 期、收 費 、

宗 教 背 景 、 所 參 加 的 認 證 計 劃 、 《 安 老 院 條 例 》 下 的

定 罪 記 錄 等 資 料 。 網 頁 提 供 搜 尋 功 能 ， 例 如 ︰ 可 以 搜

尋 同 一 地 區 的 院 舍 ， 並 提 供 院 舍 的 照 片 等 ， 以 方 便 查

閱。網 頁 需 時 整 理，社 署 期 望 於 本 季 推 出 這 個 新 網 頁 ；

以 及  
(  九  )  



   負 責 人  
 
( m )  社 署 剛 批 准 瑞 安 (沙 田 )護 老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在 二 零 一 七

年 一 月 一 日 改 名 為 雅 安 護 老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， 社 署 會 在

數 天 內 更 新 網 頁 的 資 料 。 市 民 可 致 電 社 署 查 閱 院 舍 的

續 牌 情 況 。  
 

 1 8 .  丁 仕 元 先 生 提 出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促 請 當 局 妥 善 安 置 受 威 院 第

二 期 擴 建 工 程 影 響 的 安 老 院 的 長 者 ， 為 他 們 確 保 住 客 獲 得

妥 善 的 照 顧 及 住 宿 安 排 。 ”  

 
曾 素 麗 女 士 和 議 。  

 

  

 1 9 .  何 厚 祥 先 生 指 受 影 響 的 安 老 院 舍 屬 私 營 性 質 ， 他 詢 問 由 當

局 安 置 受 影 響 住 客 是 否 合 適 。 另 外 ， 社 署 在 書 面 答 覆 中 表 示 會

確 保 住 客 在 遷 出 前 得 到 妥 善 照 顧 ， 而 委 員 所 關 注 的 是 遲 遲 未 有

結 果 ， 令 住 客 憂 心 。 他 建 議 把 臨 時 動 議 修 改 為 ：  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促 請 當 局 監 督 及 協 助 有 關 安

老 院 舍 盡 快 確 保 住 客 獲 得 妥 善 的 照 顧 及 住 宿 安 排 。 ”  
 

  

 2 0 .  容 溟 舟 先 生 建 議 該 臨 時 動 議 在 字 眼 上 ， 要 清 楚 表 達 所 提 及

的 院 舍 就 是 受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第 二 期 擴 建 工 程 影 響 的 安 老 院

舍 。  
 

  

 2 1 .  丁 仕 元 先 生 修 改 其 臨 時 動 議 如 下 ：  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促 請 當 局 監 督 及 協 助 受 威 院

第 二 期 擴 建 工 程 影 響 的 安 老 院 舍 的 長 者 ， 盡 快 確 保 住 客 獲

得 妥 善 的 照 顧 及 住 宿 安 排 。 ”  

 
曾 素 麗 女 士 和 議 。  

 

  

(  十  )  



   負 責 人  
 2 2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第 2 1 段 的 臨 時 動 議 。  

 
  

 報告事項    
    
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  
 (文 件 E W  4 / 2 0 1 7 )  

 
  

 2 3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 
 資料文件    
    
 教 育 局 提 供 有 關 新 來 港 學 童 入 讀 沙 田 區 公 營 中 小 學 人 數  

(文 件 E W  5 / 2 0 1 7 )  
  

    
 2 4 .  委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  

 其他事項    
    
 2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教 福 會 轄 下 教 育 及 青 少 年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將 於 二

零 一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， 假 置 富 第 一 城 舉 行 “ 草 根 智 庫 － 青 年

看 社 區  分 享 會 暨 頒 獎 禮 ”。如 委 員 對 上 述 活 動 有 興 趣，可 聯 絡

秘 書 處 查 詢 詳 情 。  

  

    
 下次會議 日期    
    
 2 6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二 時

三 十 分 舉 行 。  
  

    
 2 7 .  會 議 在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一 分 結 束 。    
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1 5 / 3 5  
二 零 一 七 年 一 月  

(  十 一  )  


